
第47卷 第6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11月
Vol.47 No.6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Nov.,2021

DOI:10.13718/j.cnki.xdsk.2021.06.022 历史研究

明代河南洪涝灾害的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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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明代河南洪涝灾害(或称水灾)的量化,既包括以州县为基本地理单位的灾次统计,又包

括在此基础上以水灾特性和社会反应程度为标准的灾害等级的划分。就水灾而言,可分为无灾、偏涝、涝、

大涝四个等级。依此分级标准统计,有明一代,河南无灾年份52年,偏涝年份205年,涝年份8年,大涝年

份9年。涝等级以上的洪涝灾害占总年数的7.3%,约13年发生一次。在时间分布上,明代河南的洪涝灾

害多发生于14世纪八九十年代、15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16

世纪八十年代至17世纪二十年代、17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等几个时期。在空间分布上,有24县的洪

涝总数高于平均值,是洪涝灾害较为严重的县份。而这些县份均处于河道流经区域,和“水灾一条线”的特

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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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各种自然灾害极其频繁。据邓拓统

计,自公元前1766年至1937年止,计3703年间,共有灾害5258次,平均约每六个月强便有灾

荒一次[1]。这个数据虽不甚精确,但大致能反映出灾害多发的事实。而在诸种灾害中,以水旱灾

害最多,影响最大。河南位于中国中东部,全境地形多样,总体上呈西高东低之势。北、西、南三

面分别被太行山脉、伏牛山脉、桐柏山脉、大别山脉环绕,呈半环形分布,中、东、北部为华北平原,

西南部为南阳盆地,西部为豫西山地,东南部为大别山区。其中平原和盆地面积约9.3万平方公

里,占总面积的55.7%;山地和丘陵面积约7.4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44.3%。自北向南又横

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水系,境内有1500多条主干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有493条河流的流

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因流域内的大范围降雨和支流水的排泄,包括黄河在内的干流决

溢,对沿河地方洪涝灾害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我们在研究明代河南洪涝灾害时,要有别

于其他区域地给予特别关注之处。在气候上,河南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四季分明、

雨热同期、复杂多样的特点。以上自然条件容易诱发水灾。在明代,由于处于自然灾害群发

期———“明清宇宙期”,气候条件更加复杂,水灾也更加频繁,故本文以明代河南水灾作为分析

对象。

每一次水灾的发生,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物质层面。一场

稍大的水灾都会使灾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以黄河为例,其每次决口,都会造成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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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数百里的宽阔地带成为一片荒原,膏腴之地均被沙压,村庄庐舍荡然无存。除此之外,灾害还

会导致人口的流失,重灾区人口甚至需要数十年之久才可恢复。经济的凋敝必然会对社会造成

冲击,历史上每次农军暴动几乎都与特大水灾、特大旱灾有关,灾荒也往往成为朝代更迭的直接

引线。不仅如此,灾荒还深深影响着统治政策、社会观念、人际关系、社会风俗等方面,总之灾害

对社会的影响如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

既然明代处于显著的灾害群发期,而河南又因其独特的地理、水文和气候条件,导致水灾发

生更加频繁。那么,明代河南地区到底发生了多少次水灾,这些水灾在烈度和时空分布上又有哪

些特点,这些则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洪涝灾害的等级划分

(一)学界洪涝灾害等级划分方法之概况

学界对灾害等级划分的尝试肇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涉及灾

害史料的等级量化问题,也分别做出不同的量化标准,为气候学、灾害学、历史学等研究做出了大

量开创性工作。他们的成果也为我们从事灾害等级量化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总体来看,他们

的灾害等级量化方法可分为根据灾区范围大小确定灾害等级和根据灾情程度确定灾害等级

两类。

在对灾区范围大小进行衡量时,部分学者是以某年内该研究区域受灾站点数占全部站点数

的百分比为标准的。如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对黄淮海平原旱涝灾害的研究即是选择黄淮海平

原上资料比较完整的29个站点,通过计算每年受灾站点与总站点的比数,确定受灾等级,其认为

10%以下为正常年,10.1%~20%为局地灾年,20.1%~30%、30.1%~50%和50.1%以上分别为

中灾、大灾和特大灾年[2]。高升荣讨论清代淮河流域的旱涝灾害情况时参考了龚高法等人的标

准,以受灾范围大于20%为灾年标准[3]。与龚氏等人设置站点的方法不同,郑景云等认为,旱涝

县次的多少能够反映该地区所受旱涝灾区域范围的大小,旱涝县次的逐年变化间接反映其降水

变化状况。在具体操作上,其以清代府级行政区划为基础,将我国东部及南部分为85个地区,每

个地区包括1~3府,府又辖若干县。先求出各个地区旱涝县次的平均值,然后将某年旱涝县次

与之相比较,若某年旱涝县次大于或小于其多年旱涝灾县次均值,则表明该地该年降水偏离了其

均值,产生了旱涝灾害[4]。王静爱等的《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灾比动态变化

及风险评估》与郑氏研究极为相似[5]。施和金在研究安徽历史气候变迁时,以受灾县数多少作为

衡量长江、淮河流域受灾等级的标准,认为淮河流域凡受灾县数超过6县而又在10县之内的算

该流域受灾一次,超过10县以上者算作受大灾一次;长江流域凡受灾县数超过10县而又在15
县之内的算该流域受灾一次,超过15县以上者算作受大灾一次[6]。综观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

现,受灾县次记录具有良好的定量化特点,利用旱涝县次记载建立旱涝指数序列是可行的,能较

好地反映各地降水的长期波动。但这种方法忽略了年内旱涝灾害发生的轻重情况,一个区域淫

雨数日与淫雨一月所造成的影响必然是不同的,但在这种统计中仅能做等同的一个县次计算;另

外,这种受灾范围的等级量化也没有考虑到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背景下灾害发生发展状况的差

异性,相同的灾害,发生在物产丰饶、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与发生在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交

通闭塞的地区,所产生后果的严重程度必然不同。因此,仅以灾害发生范围为标准对灾害进行等

级评定是有局限的。

根据灾情程度确定灾害等级是一个综合性工作,需要根据灾害发生的具体时间及持续时间

的长短、次数、地点和成灾范围、成因、受灾(如水灾淹深等)和损失程度(如受灾和死伤人数、倒塌

112



房屋多寡)等内容,确定灾害的等级[7]。迄今为止,国内以灾情程度对历史时期水旱灾害进行等

级划分的最权威者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央气象局组织专家编纂而成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

布图集》(以下简称《图集》)。专定根据文献记载将各地历史时期的旱涝量化为5个等级。其中,

1、2级分别表示洪涝灾害中涝与偏涝的情形,3级为正常,4级为偏旱,5级为旱。此划分方法被

认为是处理定性描述的理想方式,为多数学者所采用。如林振杰、钟兆站等人利用此法,分别建

立了山东各地区、河南淮河流域明代以来的旱涝等级序列[8-10]。另外,经济学界的部分学者如胡

鞍钢等在研究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也采用《图集》的量化方法对1951—1991年间的灾

害进行等级划分[11]。《图集》的量化方法及成果虽被学界广泛采用,但此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图集》是为气象学研究而编撰的,其关注的对象是由大气降水引起干湿变动而形成的

旱涝灾害,对非降水原因形成的洪涝,如河流决口和客水过境,则不加考虑[12]。

其次,《图集》的量化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选择的部分站点在区域范围内未必具有代

表性。如河南仅选择郑州、南阳、洛阳、安阳4个站点,对明清时期水旱灾害频发的开封、归德二

府却较少或不设置站点。二是等级划分忽略了一些诸如灾荒的发生机制、累积性等因素和特点,

影响了灾害定级的科学性。如把南阳1941和1942两年都定为5级,明显不符合灾害的累积性

特点。三是人为规定正常年份和旱、涝各等级占总年数的百分比,导致评定后的正常年份过多,

一些特大旱涝却没有涉及,与各地的实际气候情况有一定的差距。四是该法在定级时将旱涝灾

害放在一起考虑,同一年份旱涝先后出现者,如春旱夏涝、夏旱秋涝等则以夏季情况为主。同一

站点代表范围内有旱有涝,则以多数县份的情况为准。这样显然不符合灾害的实际发生情况,必

然导致统计结果的不准确。另外,《图集》在相关资料的查阅和利用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遗漏[7]。

有不少学者尤其是区域水旱灾害研究者在《图集》法的基础上,对研究区域的情况进行了细

化。如王邨等在研究河南历史灾害时,建立了7级旱涝等级,分别为一级特大洪水、二级大水、三

级水、四级正常年、五级旱、六级大旱、七级特大干旱[13];陈家其把太湖流域的旱涝进一步细分为

特大涝、大涝、涝、偏涝、正常、偏旱、旱、大旱、特大旱9个等级[14];杨志荣、邓兴在研究湖南省近

500年洪涝灾害的时空分布时,将洪涝灾害分为无涝、偏涝、涝和大涝4级[15]。张秉伦等参照陈

家其对太湖流域旱涝研究时确定的等级判定法,对1300—1980年淮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旱涝

灾害进行了等级界定[16]。这些研究在思路上仍然遵循《图集》,对其存在的问题并未修正。

(二)洪涝等级量化的基本原则及思路

目前史学界关于历史灾害的研究多是罗列史料,缺少对灾害的等级量化,得出的也就无外乎

“灾害频率高”“灾区面积广”“灾害程度严重”等笼统、模糊的结论,让我们很难了解灾害的具体程

度,也妨碍了对灾害应对的深入研究。虽有一小部分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尝试对灾害进行分级,

但多因袭旧法,无法得出科学结论。有鉴于此,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确定了如下水灾

量化的基本原则和研究思路:

1.基本原则

首先,本文中的水灾是灾害学意义上的,无论是由大气降水,还是河决或客水等引发的,均以

其实际后果或影响而定。该原则也是历史灾害研究时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面。明清时期,河南地

区洪涝灾害的发生并不完全是降水的结果,其中不少为客水或黄河决口所致,考察河南的洪涝灾

害必须将非大气降水引发的水灾考虑在内,以其实际产生的灾情为准。

其次,旱涝灾害分别统计。如前所述,《图集》将旱涝合并统计,无论对同一年份旱涝以夏季

情况为主,还是同一站点以多数县份情况为准,都是对已经发生的灾情充耳不闻,这一做法显然

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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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舍弃区域范围内选取站点的做法,以河南地区每一

州县作为一个站点单独考察。

2.基本思路

首先,本研究所依文献主要为《河南省历代大水大旱年表》《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对于

部分未收材料,我们又酌情补录。主要依据以下几类:第一,正史、政书、类书。除《明史》等正史

外,还有《明会要》等典制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明史》的本纪、五行志、列传部分均对水

旱灾害有所记录。第二,方志类。本文收集使用方志达350余种,主要有通志、府志、州志、县志。

方志中的《灾异》《祥异》《五行》《大事记》等都是水旱灾情记载的主要类目,其他如《艺文》《杂记》

《建置》《赋役》《义行》等类目中也多有反映。第三,实录类。即《明实录》。第四,水利、河渠类专

书。如《河防一览》《行水金鉴》《豫河志》《黄河年表》《淮系年表》等,这些文献主要载有河道决口、

改道以及有关水利措施等内容。在统计中所利用以上之具体史籍,限于篇幅,恕不一一注明。

其次,根据河南地区水灾特点,综合借鉴有关研究中灾害等级划分的方法,确定河南水灾等

级划分的标准。就目前所见水灾等级界定的相关成果,所据文献描述多限于自然方面,如大气降

水、水潦深度、持续时长等,对社会反应方面考量甚少。本文在综合借鉴林振杰、钟兆站、王邨、杨

志荣、陈业新等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确定了明代河南洪涝灾害的等级确定标准。
表1 明代河南洪涝灾害等级评定表

等级 评定依据

文献描述

自然响应

大气圈 水圈 生物圈

社会响应

民众与政府

1级 无涝灾记载

2级
局部 地 区 或 某 一 时
间内(一 月 以 内)灾
情并不严重的洪涝

一 月 以
内 之 降
雨

水;大 水;低 洼
处被水成灾

伤麦禾

3级

范 围 较 广 (30% 以
上)、某一时间内(一
到两月)灾情较重的
洪涝

大 于 一
月,但 未
超过一季
之降水

支流的决溢;由
于 黄 河 决 溢 导
致的淹没

田禾地亩多被淹没;
漂 没 庐 舍;人 畜 伤
亡;禾伤殆尽

民 艰 于
食; 饥;
大饥

地 方 官 府 为 主
的赈济;缓征田
税;蠲免田租一
半以下

4级
范围(80%以上),持
续时 间 长 (三 月 以
上)

超 过 一
季 之 降
水,如 夏
秋淫雨

黄河决溢;诸水
并 溢;一 片 汪
洋;平地水深数
尺,舟行树梢

围城;冲城;徙城;官
廨民 舍 淹 没 坍 塌 殆
尽;人 多 巢 居;人 畜
伤亡甚众

人 相 食;
民 无 栖
息 之 处;
多流徙

中 央 政 府 主 导
赈灾;蠲免田租
一半以上

  另外,对于某些特殊情况作如下处理:第一,当区域或全区记载与州县记载同时存在时,先对

单个州县定级,然后排除已定级州县数,依据区域或全区记载对剩余州县进行定级。第二,对于

区域或全区的灾害记录,在记录等级基础上加一级定等,如洪武十七年(1384),嘉靖《河南通志》

载“河南大水”,当定为2级。但考虑到涉及全省,范围较大,定为3级。第三,相邻区域相互参照

原则。如洪武二十年,河决开封,太康、扶沟、西华诸县均有水灾记录,与三县相邻之陈州无水灾

记录,却记为“大饥,人相食”,可将陈州作为水灾县进行定级。第四,考虑到灾害的累积性特点,

对连续灾害进行升级处理。

结合上述等级划分标准,采用“单点评定—区域评定—全区综合”的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在

既照顾到灾害发生的范围广度,又兼顾了各个州县灾情轻重程度的基础上,先逐年划定河南各州

县洪涝等级,然后综合各州县等级数值,对各府逐年的洪涝状况进行评定,最后对整个河南地区

的洪涝等级进行评定。在计算洪涝灾害平均等级时,本研究采用杨志荣等提出的计算公式[15]:

I=[4A+3B+2C+(N-A-B-C)]/N。公式中A、B、C分别表示区域内某年出现4级、3级、2级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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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灾害的州县数,N为区域内州县总数,I为区域内某一年份洪涝灾害的平均级值。I值是区域

内受灾州县范围及其灾情的综合产物,其值数高低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内该年洪涝灾害的范围

和程度。

据I值的定义和计算结果,规定:当I=1时,为无洪涝灾害;当1<I≤1.5时,为偏涝,其中

1/2左右的州县偏涝,或1/5的州县涝,或一州县大涝;当1.5<I≤2.0时,为涝,其中1/2以上州

县普遍偏涝,或1/2左右的州县涝,或1/4州县大涝;当2.0<I≤3.0时,为大涝,其中全区1/2以

上州县涝,或1/3以上州县大涝;当I≥3时,为特大涝,其中全区或所有州县均涝,或2/3以上州

县大涝等。
(三)全省和各府历年洪涝灾害等级

基于以上原则,依据上述各类文献中的洪涝灾害资料记载,做成如下《明代河南洪涝灾害等

级年表》和《明代河南各府洪涝灾害年数和频率统计表》。
表2 明代河南洪涝灾害等级年表

 等级

年份 
0 1 2 3 4 5 6 7 8 9

1360 1.03 1.01

1370 1.03 1.00 1.00 1.00 1.01 1.16 1.00 1.00 1.06 1.02

1380 1.03 1.19 3.03 1.13 3.00 1.00 1.01 1.11 1.03 1.03

1390 1.27 1.23 1.23 1.00 1.08 1.00 1.02 1.05 1.04 1.03

1400 1.00 1.00 1.00 1.03 1.04 1.02 1.00 1.31 1.02 1.00

1410 1.06 1.02 1.12 1.02 1.03 1.05 1.27 1.00 1.00 1.00

1420 1.00 1.00 1.00 1.00 1.12 1.00 1.23 1.00 1.31 1.00

1430 1.02 1.16 1.00 1.00 1.06 1.00 1.19 2.86 1.05 1.87

1440 1.76 1.00 1.00 1.03 1.45 1.27 1.39 1.06 1.38 1.06

1450 1.01 1.00 1.03 1.98 1.00 1.29 2.03 1.09 1.00 1.00

1460 1.04 2.66 2.61 1.02 1.01 1.15 1.03 1.01 1.08 1.03

1470 1.04 1.08 1.03 1.13 1.03 1.03 1.03 2.25 1.22 1.00

1480 1.02 1.05 3.44 1.05 1.03 1.00 1.03 1.08 1.03 1.28

1490 1.06 1.04 1.05 1.13 1.05 1.09 1.05 1.02 1.06 1.00

1500 1.04 1.06 1.08 1.02 1.04 1.02 1.03 1.06 1.08 1.05

1510 1.06 1.12 1.02 1.05 1.01 1.02 1.01 1.10 1.00 1.09

1520 1.04 1.03 1.06 1.56 1.12 1.03 1.03 1.00 1.07 1.08

1530 1.10 1.08 1.08 1.07 1.00 1.06 1.05 1.14 1.51 1.15

1540 1.04 1.06 1.17 1.25 1.15 1.10 1.09 1.18 1.03 1.02

1550 1.02 1.10 1.08 1.53 1.15 1.00 1.10 1.10 1.06 1.17

1560 1.12 1.00 1.01 1.06 1.05 1.03 1.11 1.03 1.15 1.33

1570 1.17 1.00 1.14 1.04 1.04 1.06 1.03 1.04 1.06 1.12

1580 1.06 1.11 1.05 2.26 1.03 1.04 1.06 1.26 1.02 1.08

1590 1.05 1.06 1.10 2.56 2.56 1.81 1.04 1.14 1.00 1.00

1600 1.00 1.14 1.19 1.44 1.13 1.06 1.06 1.17 1.04 1.00

1610 1.02 2.11 1.22 1.27 1.06 1.00 1.13 1.04 1.03 1.06

1620 1.05 1.07 1.03 1.05 1.06 1.00 1.11 1.02 1.00 1.00

1630 1.05 1.18 2.00 1.17 1.06 1.06 1.20 1.04 1.00 1.03

1640 1.00 1.03 1.0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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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明代河南各府州洪涝灾害年数和频率统计表

府州 偏涝(年)发生频率(%) 涝(年) 发生频率(%)大涝(年)发生频率(%)特大涝(年) 发生频率(%) 总年数(年) 发生频率(%)

开封府 155 56.16 11 3.99 6 2.17 8 2.90 180 65.22
归德府 40 14.49 20 7.25 6 2.17 5 1.81 71 25.72
汝宁府 32 11.59 6 2.17 2 0.72 5 1.81 45 16.30
南阳府 34 12.32 4 1.45 1 0.36 4 1.45 43 15.58
怀庆府 27 9.78 1 0.36 4 1.45 8 2.90 40 14.49
河南府 27 9.78 1 0.36 0 0.00 11 3.99 39 14.13
彰德府 19 6.88 8 2.90 1 0.36 8 2.90 36 13.04
卫辉府 8 2.90 11 3.99 4 1.45 11 3.99 34 12.32
汝州 7 2.54 6 2.17 4 1.45 6 2.17 23 8.33

  根据统计,明朝276年间,河南有52个年份无洪涝灾害,占总年数的18.8%。这些年份或确

实无洪涝发生,或未造成损伤而史籍无载。1<I≤1.5的偏涝年份有205年,占总年数的74.3%;

1.5<I≤2.0的涝年份有8个,占总数的2.9%;2.0<I≤3.0的大涝年份为9,占总数的3.3%;I≥3
的特大涝为3次,占总数的1.1%。其中涝以上,即1/2以上州县普遍偏涝,或1/2左右的州县

涝,或1/4州县大涝的洪涝灾害占总年数的7.3%,约13年发生一次。总计受灾年份224个,占
总年数的81.16%,达到十年八涝的程度,可以说是相当频繁了。

就各府而言,明代河南8府中,以开封府洪涝发生年次最多,为180年,占总年数的65.22%。

其中,155年为偏涝年份,占总年数的56.16%;11年为涝年,占总数的3.99%;大涝年份为6,占总

数的2.17%;特大涝为8次,占总数的2.90%。开封府涝以上灾害占总年数的9.06%,约11年发

生一次,已是较为频繁的水平了。

洪涝发生年次第二位的是归德府,共71年,占总年数的25.72%。其中40年为偏涝年份,占
总年数的14.49%;20年为涝年,占总数的7.25%;大涝年份为6,占总数的2.17%;特大涝为5次,

占总数的1.81%。归德府涝以上的洪涝灾害发生率为11.23%,约9年一次,是明代河南各府最

高的,这大概与黄河在归德府地区的频繁决溢有关。

洪涝发生年次第三位的是汝宁府,共45年,占总年数的16.30%。其中32年为偏涝年份,占
总年数的11.59%;6年为涝年,占总数的2.17%;大涝年份为2,占总数的0.72%;特大涝为5次,

占总数的1.81%。其中涝以上灾害的发生率为4.7%,约21年发生一次,受水灾影响相对较小。

洪涝灾害发生年数排在第四位的是南阳府,为43年,占总年数的15.58%。其中34年为偏

涝年份,占总年数的12.32%;4年为涝年,占总数的1.45%;大涝年份为1,占总数的0.36%;特大

涝为4次,占总数的1.45%。其中涝以上灾害的发生率为3.26%,约30年一次。

怀庆府是黄河以北3府中发生洪涝灾害年次最多的府,共40年,占总年数的14.49%。其中

27年为偏涝年份,占总年数的9.78%;1年为涝年,占总数的0.36%;大涝年份为4,占总数的

1.45%;特大涝为8次,占总数的2.90%。涝以上灾害的发生率为4.71%,约21年一次,与汝宁府

水平相当。

河南府虽处于黄河南岸,但与开封、归德等府相比,受黄河水灾影响较小,其洪涝灾害发生年

次也较少,仅为39年,占总年数的14.13%。其中27年为偏涝年份,占总年数的9.78%;1年为涝

年,占总数的0.36%;无大涝年份;特大涝为11次,占总数的3.99%。涝以上灾害的发生率为

4.35%,约23年发生一次。

彰德府受漳水影响较大,洪涝灾害年次为36年,占总年数的13.04%。其中19年为偏涝年

份,占总年数的6.88%;8年为涝年,占总数的2.90%;大涝年份为1年,占总数的0.36%;特大涝

为8年,占总数的2.90%。涝以上灾害的发生率为6.16%,约16年发生一次。

卫辉府洪涝灾年为34年,占总年数的12.32%。其中8年为偏涝年份,占总年数的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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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为涝年,占总数的3.99%;大涝年份为4年,占总数的1.45%;特大涝为11年,占总数的

3.99%。涝以上灾害的发生率为9.43%,约11年发生一次,是明代河南地区受洪涝灾害影响较

重的府之一。

汝州较多地受到伊水、汝水的影响,洪涝灾年为23年,占总年数的8.33%。其中7年为偏涝

年份,占总年数的2.54%;6年为涝年,占总数的2.17%;大涝年份为4年,占总数的1.45%;特大

涝为6年,占总数的2.17%。涝以上灾害的发生率为5.79%,约17年发生一次。

二、洪涝灾害的时间分布特征

第一,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普遍发生和集中发生的特征。时间上的普遍发生主要是指全省范

围内的洪涝灾害在时间上具有相当的连续性。据统计,明代河南地区无灾年份仅有52年,约占

总年数的18.84%,其余224年不论程度高低,均有灾害发生。除去1371—1373年、1376—1377
年、1400—1402年、1417—1423年、1432—1433年、1458—1459年、1598—1600年、1628—1629
年为连续无洪涝年外,其余年份或为连续洪涝年,或仅间隔一年无洪涝,其时间连续性可见一斑。

集中发生特点是指洪涝灾害在发生时段和严重程度上均有相对集中的特性。在发生时段上,大
体存在以下几个高发期,即14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15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15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16世纪八十年代至17世纪二十年代、17世纪三十年代至四

十年代。同时,这几个时期也是洪涝灾害烈度相对较高的时期。各府洪涝灾害的发生也有这种

集中特点。

第二,连年分布。灾害的连年发生常作为衡量水灾规模的一项重要指标。整个明代,河南地

区共有29个洪涝灾害连年发生的时段。具体为:1369—1370年共3年、1373—1375年共2年、

1378—1384年共7年、1386—1392年共7年、1396—1399年共4年、1403—1405年共3年、

1407—1408年共2年、1410—1416年共7年、1430—1431年共2年、1436—1440年共5年、

1443—1450年共8年、1452—1453年共2年、1455—1457年共3年、1460—1478年共19年、

1480—1484年共5年、1486—1498年共13年、1500—1517年共18年、1519—1526年共8年、

1528—1533年共6年、1535—1554年共20年、1556—1560年共5年、1562—1570年共9年、

1572—1597年共26年、1601—1608年共8年、1610—1614年共5年、1616—1624年共9年、

1626—1627年共2年、1630—1637年共8年、1641—1643年共3年。24个时段合计219年,几乎

明代河南地区的洪涝灾害均以连年形式出现。

第三,洪涝灾害的年内时间分布。所谓的年内时间分布,指的是洪涝灾害发生的月份和季节

状况。实际上,对灾害发生的年内具体时间进行全面、系统的统计是不现实的。主要由于各类史

籍对灾害发生时间的记载在时间尺度上是有差别的,或仅记年代,或记年代季节,只有部分会明

确月份,能精确到日的更是少见。我们根据所见灾害记录,对明确季节、月份的记录进行统计,列
表如下。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只记某一季节发生灾害的记录,将次数统计在该季节的中间月份,

如某年春某地水灾,即将该次灾害记于2月之下。
表4 河南洪涝灾害的年内时间分布表

季节

月份

春季

1月 2月 3月

夏季

4月 5月 6月

秋季

7月 8月 9月

冬季

10月 11月 12月

次数 7 15 5 13 61 77 66 75 20 7 2 1

  从统计结果来看,明代河南洪涝灾害有明确时间记载者共349次,主要分布在一年的4到9
月,尤其集中在5、6、7、8四个月,共计279次,占总次数的79.94%,这四个月也就是古代史籍上

记载的夏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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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洪涝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

空间分布即洪涝灾害在区域内州县的分布情况。一般研究通常只涉及灾次的地域分布,本
研究除包括这一必要内容外,还包含灾情等级的空间分布。我们根据量化结果,对各府州县洪涝

灾害等级情况做了分别统计,列表如下。
表5 开封府各州县洪涝灾害及其等级分布情况表

  州县
等级  

祥符 陈州 杞县 陈留 原武 通许 沈丘 中牟 太康 仪封 项城 阳武

2 3 24 10 2 2 1 13 7 1 6 10 2
3 20 16 27 25 7 17 6 12 16 7 5 9
4 31 8 10 10 19 8 7 6 7 10 7 10

总计 54 48 47 37 28 26 26 25 24 23 22 21
  州县
等级  

封丘 扶沟 鄢陵 尉氏 西华 郾城 延津 兰阳 商水 洧川 许州 临颍

2 3 1 2 3 0 8 2 0 5 0 5 3
3 5 11 9 7 8 3 5 5 3 5 1 4
4 11 4 3 2 4 1 4 6 2 4 3 2

总计 19 16 14 12 12 12 11 11 10 9 9 9
  州县
等级  

荥泽 新郑 禹州 汜水 荥阳 襄城 郑州 河阴 荥泽 长葛 密县

2 0 3 0 2 0 1 0 1 0 0 0
3 1 0 1 2 0 2 1 1 1 0 0
4 7 5 6 3 5 2 2 1 7 2 1

总计 8 8 7 7 5 5 3 3 8 2 1
  注:对各州县洪涝灾害年次及等级的统计,仅包括能够明确该县受灾的纪录。对于全区域或部分区域描述和仅记受灾县数的纪

录,不计入统计范围。以下同

表6 归德府各州县洪涝灾害及其等级分布情况表

  州县
等级  

鹿邑 夏邑 睢州 柘城 永城 商丘 虞城 考城 宁陵

2 4 3 1 3 6 0 2 0 1
3 5 6 4 3 7 1 2 3 1
4 11 9 13 8 1 12 7 3 3

总计 20 18 18 14 14 13 11 6 5

表7 河南府各州县洪涝灾害及其等级分布情况表

 州县
等级 

偃师 嵩县 阌乡 孟津 洛阳 登封 巩县 宜阳 陕州 灵宝 渑池 卢氏 永宁 新安

2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3 1 5 1 1 2 2 0 1 2 1 0 0 0 0
4 6 0 4 3 2 1 2 2 1 1 1 0 0 0

总计 7 5 5 4 4 3 3 3 3 2 1 0 0 0

表8 怀庆府各县洪涝灾害及其等级分布情况表

   州县
等级   

武陟 河内 修武 济源 孟县 温县

2 1 2 2 3 2 2
3 11 8 5 3 1 1
4 5 2 1 0 0 0

总计 17 12 8 6 3 3

表9 南阳府各州县洪涝灾害及其等级分布情况表

 州县
等级 

内乡 邓州 新野 南阳 淅川 裕州 唐县 南召 叶县 镇平 桐柏 舞阳 泌阳

2 3 1 4 3 4 4 0 2 1 1 0 0 0
3 7 6 5 4 2 2 3 1 0 1 1 0 0
4 1 2 0 1 1 1 1 0 1 0 0 0 0

总计 11 9 9 8 7 7 4 3 2 2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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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汝宁府各州县洪涝灾害及其等级分布情况表

 州县
等级 

息县 汝阳 商城 确山 上蔡 新蔡 固始 真阳 光山 罗山 遂平 西平 光州 信阳州

2 7 6 6 8 5 3 3 0 3 1 1 0 0 0
3 6 3 4 1 2 3 3 4 0 1 1 0 0 0
4 5 5 2 2 3 2 2 1 1 1 1 1 0 0

总计 18 14 12 11 10 8 8 5 4 3 3 1 0 0

表11 彰德府各州县洪涝灾害及其等级分布情况表

   州县
等级   

临漳 安阳 汤阴 磁州 林县 武安 涉县

2 1 2 1 3 2 1 0
3 9 6 4 2 1 2 1
4 4 2 2 0 1 0 1

总计 14 10 7 5 4 3 2

表12 卫辉府各县洪涝灾害及其等级分布情况表

   州县
等级   

汲县 新乡 获嘉 淇县 辉县 胙城

2 3 0 0 3 0 0
3 6 3 2 1 0 1
4 6 5 5 3 1 0

总计 15 8 7 7 1 1

表13 汝州直隶州各县洪涝灾害及其等级分布情况表

   州县
等级   

汝州 宝丰 郏县 伊阳 鲁山

2 2 2 2 0 0
3 5 0 1 5 1
4 3 5 3 0 4

总计 10 7 6 5 5

  根据以上各表,河南省各府州2、3、4等级的洪涝灾害总数统计如下表:

表14 河南省各府州各级洪涝灾害总数统计表

府州 2级 占比 3级 占比 4级 占比 总计 占比

开封府 120 49.79% 241 56.31% 213 54.62% 574 54.20%
归德府 20 8.30% 32 7.48% 67 17.18% 119 11.24%
汝宁府 43 17.84% 28 6.54% 26 6.67% 97 9.16%
南阳府 23 9.54% 32 7.48% 8 2.05% 63 5.95%
怀庆府 12 4.98% 29 6.78% 8 2.05% 49 4.63%
彰德府 10 4.15% 25 5.84% 10 2.56% 45 4.25%
河南府 1 0.41% 16 3.74% 23 5.90% 40 3.78%
卫辉府 6 2.49% 13 3.04% 20 5.13% 39 3.68%
汝州 6 2.49% 12 2.80% 15 3.85% 33 3.12%
总计 241 100% 428 100% 390 100% 1059 100%

  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明代河南洪涝灾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以下特点:首先,明代河南洪

涝灾害在空间上具有普遍性。通过以上各表可清楚地观察到,明代河南多数州县皆有各级洪涝

灾害的发生记录。其次,除普遍性特征外,明代河南洪涝灾害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根据上表可

知,明代开封府三个等级洪涝灾害的发生次数均在半数甚至半数以上,无论是受灾次数还是受灾

强度都是各府之最。其次为归德府和汝宁府,均占总次数的十分之一上下,而二府情况又各有不

同。归德府的洪涝灾害更集中于4级洪涝,共发生67次,占总次数的17.18%,是开封府外各府

最高,这大概主要与黄河在归德府境内的屡次决溢有关;汝宁府的洪涝灾害则集中于2级,共发

生43次,占该级总数的17.84%。因此,虽然二府在总次数上相当,但在灾害等级方面差距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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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德府的灾害烈度当远远大于汝宁府。河北三府中,怀庆府、彰德府灾害次数发生最多,当与境

内的沁河、漳河关系较大;卫辉府虽然灾害次数最少,但4级洪涝次数比怀庆、彰德二府之和还

多,其灾害烈度应为三府之最,与黄河、卫河的决溢有关。同属于豫西的河南府、南阳府和汝州因

地形地势原因,境内河流较少,不仅洪涝灾害次数较少,发生高烈度洪涝的机会也较其他府州为

少。总之,明代河南洪涝灾害主要集中在开封、归德等府。

具体到县级层面。根据统计,明代河南108州县合计发生洪涝灾害1059年次(该数字是对

明确记载某县某年发生洪涝灾害的总次数的统计结果),州县平均9.81年次。其中高于该平均

数的州县有:开封府原武、阳武、延津、封丘、祥符、兰阳、仪封、陈留、杞县、通许、太康、中牟、尉氏、

鄢陵、扶沟、西华、陈州、郾城、商水、项城、沈丘共21县,归德府虞城、睢州、商丘、夏邑、永城、柘

城、鹿邑共7县,怀庆府河内、武陟共2县,南阳府内乡1县,汝宁府上蔡、汝阳、确山、息县、商城

共5县,彰德府临漳、安阳2县,卫辉府汲县1县,汝州1州,共计40州县。以上所列均是洪涝灾

害发生较为严重的州县。

在具体等级分布上,3级洪涝灾害共发生428年次,州县平均约3.96年次,高于均值的州县

有:开封府原武、阳武、延津、封丘、祥符、兰阳、仪封、陈留、杞县、中牟、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鄢

陵、扶沟、临颍、西华、陈州、商水、项城、沈丘共22县,归德府睢州、夏邑、永城、鹿邑共4州县,河

南府嵩县1县,怀庆府修武、武陟、河内共3县,南阳府内乡、邓州、南阳、新野共4州县,汝宁府真

阳、息县、商城共3县,彰德府临漳、安阳、汤阴共3县,卫辉府汲县1县,汝州直隶州伊阳、汝州2
州县,共计43州县。4级洪涝灾害共发生390年次,州县平均约3.61年次,高于平均值的州县

有:开封府荥泽、原武、阳武、延津、封丘、祥符、兰阳、仪封、陈留、杞县、荥阳、中牟、通许、太康、新

郑、洧川、扶沟、禹州、西华、陈州、项城、沈丘共22县,归德府考城、虞城、睢州、商丘、夏邑、柘城、

鹿邑共7县,河南府阌乡、偃师共2县,怀庆府武陟1县,汝宁府汝阳、息县共2县,彰德府临漳1
县,卫辉府获嘉、新乡、汲县共3县,汝州宝丰、鲁山共2县,共计40州县。无论灾害总数,还是3、

4级洪涝数均高于平均值的县份有开封府原武、阳武、延津、封丘、祥符、兰阳、仪封、陈留、杞县、

中牟、通许、太康、扶沟、西华、陈州、项城、沈丘共17州县,归德府睢州、夏邑、鹿邑共3州县,怀庆

府武陟1县,汝宁府息县1县,彰德府临漳1县,卫辉府汲县1县,共计24州县。

以上各县既是洪涝灾害多发地区,又是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其地理区位均处于河流沿岸,

尤其是黄河的三股河道上。从元代至嘉靖中叶,即公元13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黄河在原

武、阳武境内出现了多股分流的局面,汴、涡、颍是其较固定的三股。其中,一股经开封、陈留、杞

县、睢县等地,走金末以来的大河,过萧县至徐州会泗水,因其所经大致为东汉魏晋以来汴水所

经,故称汴道;一股在开封境内折而南流,经通许、太康等地夺涡水入淮,称涡道;一股在中牟境内

折而南流,经尉氏、鄢陵、扶沟等地夺颍水入淮,为颍道[17]。以上各县中,祥符、兰阳、仪封、陈留、

杞县、睢州、夏邑属于汴道,通许、太康、鹿邑属于涡道,中牟、扶沟、西华、陈州、项城、沈丘均为颍

道,原武、阳武、封丘、延津亦处于黄河漫流区内。武陟处于沁河下游,息县处于淮河及其支流的

交汇处,汲县处于卫河流域,临漳处于漳水流域。总之,明代河南洪涝灾害的重灾区均集中于各

河流域,体现了“水灾一条线”的特征。

四、结 语

明清时期较为丰富的文献使得对包括洪涝在内的各类灾害的量化研究成为可能。本文在广

泛吸收和借鉴学界关于灾害等级量化成果的基础上,将气象灾害和客水为灾纳入考察范围,同时

考虑灾害造成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影响,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洪涝灾害等级划分体系。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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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学界关于灾害等级量化中存在的问题。当然,由于古代灾害文献定量

记载的模糊性,洪涝灾害等级量化的方法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希望该研究能对历史灾害研究

有所贡献。

本文运用文中提出的洪涝灾害等级量化方法,对明代河南地区洪涝灾害做了如下初步研究。

首先,以《河南省历代大水大旱年表》《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为基础,结合地方志中关于洪涝

灾害的记载,对各州县洪涝灾害记录进行逐年等级划分。然后计算出明代河南及各府历年洪涝

灾害等级值,对其偏涝、涝、大涝和特大涝的不同灾害情况做了区分。其次,根据统计和等级划分

的结果,对明代河南洪涝灾害的时间分布特征做了考察。明代河南无洪涝灾害年份仅有52年,

约占总年数的18.84%。其余224年,不论程度高低,均有灾害发生,在时间上具有相当的普遍

性。同时,明代河南各府的洪涝灾害多发于14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15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六

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16世纪八十年代至17世纪二十年代、17世纪三十

年代至四十年代等几个时期,呈现出时间上的集中特点。最后,分析了明代河南洪涝灾害在空间

上的分布特点。明代河南洪涝灾害主要集中在开封、归德二府,其中开封府的原武、阳武、延津、

封丘、祥符、兰阳、仪封、陈留、杞县、通许、太康、中牟、扶沟、西华、陈州、项城、沈丘共17州县,归
德府的睢州、夏邑、鹿邑共3州县,怀庆府的武陟县,汝宁府的息县,彰德府的临漳县,卫辉府的汲

县,共计24县,在3、4级洪涝总数上高于明代河南平均值,是洪涝灾害发生较为严重的县份。以

上县份在空间上均处于河流流经区域,也印证了“水灾一条线”的水灾发生特征。

明代河南洪涝灾害的产生既与其气候状况、地形地势、水系结构、土壤类型及其性质、黄河泛

溢等自然因素有关,又与国家、地方官府对灾害反应迟速、地方仓储、水利等备荒设施兴废等社会

因素有关。严重的洪涝灾害给明代河南地域社会造成巨大破坏,使其打上了浓重的灾伤烙印,深
刻影响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严重阻滞了河南地方社会的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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